
由境外自然人或境外企业控制，但主要资产或经营在境内的境外企业
的中长期外债是否需要办理备案登记?

产品名称 由境外自然人或境外企业控制，但主要资产或经
营在境内的境外企业的中长期外债是否需要办理
备案登记?

公司名称 金九国际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39号院3号楼5层2601（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010-56029770 13321144867

产品详情

《外债备案指南》明确了境内自然人控制的境外企业的中长期外债需要办理备案登记。然而，对于由境
外自然人或境外企业控制，但主要资产或经营在境内的境外企业的中长期外债是否需要办理备案登记，2
044号文及《外债备案指南》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我们在以往项目中的经验，国家发改委有可能会在具体项目中根据该类境外自然人身份和背景(包括
是否存在由境内居民变换身份为境外居民的情况、身份变换的时点等)、境外企业在境内的资产和经营情
况等综合因素，要求该类境外企业就其中长期外债办理备案登记，实践中亦有该类境外企业在国家发改
委办理外债备案登记的先例。

由于《外债备案指南》并未对该等情形(包括“主要资产或经营在境内”的具体认定标准等)进行明确，
我们建议该类企业在个案中仍应与国家发改委进行充分沟通和咨询，以确定是否需要办理备案登记。

3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但无固定授信期限的循环贷款是否需要办理备案登记?

根据《外债备案指南》的规定，对于境内企业(及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向境外银行举借的循环
贷款，如果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但授信期限超过1年的，需要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办理备案登记。

然而，就境外的某些循环贷款授信而言，尽管该等授信项下的单笔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但在授信协议中
可能并不存在固定的授信期限，而是约定由银行在授信提供后的每年届满时进行年度审查；并且，只有
在审查通过的情形下，借款人方可在下一年度继续使用授信。针对该等循环贷款授信是否需要办理备案



登记，《外债备案指南》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受限于国家发改委在未来的进一步澄清，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已提取的循环贷款在年度审查时没有结
清，并且授信使用的条款和条件在通过年度审查后也仍然按照原授信协议执行的，则可能会被视为贷款
期限累计超过1年而被要求办理备案登记。

《外债备案指南》并未对“境内自然人”进行明确界定，实践中可以参考外汇管理局在相关规定中对于
“境内居民个人”的定义，即“持有中国境内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武装警察身份证件的中国公
民，以及虽无中国境内合法身份证件、但因经济利益关系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境外个人”。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